
聖善學校 

2025/2026學年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項目編號：EDJP2526Q001 

一、招標實體：聖善學校 

 

二、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三、招標內容：為本校2025/2026學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活動進行招標。 

 

四、參訪目的：本次師生到香港的體驗活動，旨在為學生提供結合文化與自然環境探索的學

習機會。行程將帶領學生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師生近距離觀察豐富展品，深入認識祖

國歷史文化與前人的生活智慧，從而深化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同時，學生透過健行活動得

以鍛鍊身心，以及探索自我潛能，也能在團體互動中學習尊重、信任與關懷別人，為學生積

累寶貴的社會生活經驗。 

 

五、活動地點：香港 

 

六、預計行程日期：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1月24日，共兩日一夜 

 

七、指定行程：見附件一 

 

八、預計團員人數：聖善學校學生46人及教師5人 

 

九、參加條件：於本澳財政局登記和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作本招標所指業務之開業及商業登記

之公司 

 

十、投標書有效期：2026年8月31日 

 

十一、交標及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交標：由2025年11月26日起至2025年12月15日下午1時正前 

      開標：2025年12月15日下午3時正 

      地點：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聖善學校（無門牌） 



 

十二、注意事項： 

(一) 投標書之報價單請參考附件一（指定行程要求）、附件二（報價須知）及附件三（報價

格式）中所指定檔案之格式製作； 

(二)如投標者／公司的服務範疇未能就附件一之所有項目或行程提供報價，煩請標註「未能

提供」。 

(三) 請將投標書以紙本形式密封於信封中遞交，並列明本次招標內容名稱： 

聖善學校2025/2026學校年度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行程服務報價書 

（報價書編號EDJP2526Q001） 

 

十三、查閱本招標文件的日期及時間：即日起至截標日前（文件可於本校校網下載） 

 

十四、評標標準：價格（50%）、服務經驗（20%），以及學習元素及增值服務（10%）、接

待安排（10%）、行程安排（10%）。 

 

十五、預計於截標日後約10個工作天內完成評標程序，本校將聯絡中標者／公司。 

 

十六、判給及保留： 

（一）學校有權作部份判給或不判給。倘所有提交的投標書均不符合本報價方案、報價須知

及報價單所定的要求，學校有權不作判給。 

（二）如報價的項目所超出教青局資助金額或校方之預算時，校方有權取消該項目的判給。 

 

十七、聯絡資料： 

（一）聯絡人：李小姐 

（二）聯絡電話：28825006 

  



附件一 

聖善學校 

2025/2026學年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項目編號：EDJP2526Q001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表：行程之指定要求】 
 

一、活動主題／名稱： 

學生健山行體驗活動（M-code：M25-0005852369） 

 

二、活動目的：本次師生到香港的體驗活動，旨在為學生提供結合文化與自然環境探索的學習機

會。行程將帶領學生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師生近距離觀察豐富展品，深入認識祖國歷史文化

與前人的生活智慧，從而深化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同時，學生透過健行活動得以鍛鍊身心，以及

探索自我潛能，也能在團體互動中學習尊重、信任與關懷別人，為學生積累寶貴的社會生活經驗。  

 

三、活動地點：香港 

 

四、預計日期（日數）：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1月24日，共二日一夜。 

 

五、預計團員組成（學生及教學人員）：聖善學校學生46人；教學人員5人。 

 

六、指定行程／學習點： 

行程必須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大嶼山。 

 

七、報價內容重要事項： 

（一）報價須包含澳門往返活動地點之車票；到達香港後的住宿地方；第一天午膳及晚膳、第二天

早餐；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行程所列之空調旅遊車、全程優秀領隊及導遊服務、行程倘有之司機

導遊小費（以上所有費用之報價均以澳門幣計算）。 

（二）報價以51人（學生46人及教學人員5人）計算，報價不含其他個人消費。 

（三）此行程為無自費活動及無購物行程。 

（四）報價適用日期至2026年8月31日，非國內及港澳地區公眾假期。 

 

八、公司投標注意事項： 

（一）請  貴公司參考以上項目進行報價。 

（二）投標書有效期：投標書有放期至2026年8月31日。 

（三）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由2025年11月26日起至2025年12月15日下午1時正前，將標書交到澳

門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聖善學校（無門牌）；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10分至下午12時正，下

午1時20分至5時正。 

（四）附件三為投標書之報價單格式範本，請結合附件一及二之行程要求內容填寫和製作報價單。 

 



附件二 

 

聖善學校 

2025/2026學年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項目編號：EDJP2526Q001 

【報價須知】 

1. 標的 

為聖善學校於2025/2026學年舉行的“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請見附件一），
提供行程規劃及組織服務，服務內容涉及：參加活動團員所須的交通、膳食、
住宿、教職員旅遊保險、領隊或導遊等服務。 

 

2. 報價書的組成 

報價書應由“文件”和“報價建議書”兩部分組成。 

2.1 文件部分 

2.1.1 本年度或上一年繳付營業稅項M/8（營業稅—徵稅憑單）副本。如屬首年開

業則遞交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 

2.1.2  旅行社或公司之商業登記證明。 

2.1.3 無欠特區債務的證明副本。 

2.2 報價建議書部分 

2.2.1 報價表：必須按附件“報價表”要求的方式填寫（請見附件三）。 

2.2.2 行程安排建議書：必須由一組有系統的文字、圖表和資料文件

組成， 可容易及正確地被理解。並按【附件一】每團提供建議

行程資料。 

2.2.3 旅行社簡介。 

2.2.4 過往3年承擔同類活動工作的經驗（倘有）。 

2.2.5 以上文件不可塗擦、插行、間線或在文字上劃線。 

2.3 報價表須由報價旅行社相關負責人簽署及蓋旅行社印章。 

2.4 若報價旅行社在報價表以外的其他文件上也寫上有關價格，僅視為對報

價表的補充；倘與報價表內容不一致，則以報價表所填寫的價目為準。 

2.5 如有任何附加條件、增值服務或建議，可透過附件方式遞交。 
 

3. 報價建議書： 

3.1 報價建議書須用中文撰寫，專業用詞可用英文代替。 

3.2 報價建議書應打印在A4格式的紙上，並須於每一頁由報價旅行社相關負

責人簡簽及蓋旅行社印章，没有簡署及蓋旅行社印章的頁數將不被計

分。 

 

4. 服務要求及說明：  

4.1 行程及活動安排 



4.1.1 按照“報價須知”的標的及活動資料而設計行程，協調交通、膳食

及住宿安排等，需協助跟進及聯繫當地相關單位進行學習及體驗活

動，並於活動計劃書內提供各項活動的地點及安排的具體資料。 

4.1.2 旅行社須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所需提供倘需之行前會議，向參與活動的師生

說明行程中的注意事項。 

4.1.3 旅行社須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領隊／ 

導遊跟進事前籌備、隨團帶領等工作。 

4.1.4 上述領隊或導遊須具有效證照，無不良客戶投訴紀錄，且能說流

利普通話。 

4.1.5 報價須包括行程中各項活動及活動倘有門票費用、稅務費用和人

員服務費用。 

 

4.2 交通安排 

4.2.1 提供活動行程期間，所有參加活動團員所需的交通安排，包括：

往返車票或客輪的經濟艙服務；活動當地的旅遊巴士接載服務，且

巴士需有足夠空間放置所有團員的行李。 

4.2.2 倘活動中需要乘坐超過 6 小時的長途巴士，提供 2 名司機交替提

供服務，以確保行車安全。 

4.2.3 旅遊巴士司機須具有效駕駛准照，服務專業及熟識行車路線，有

至少 5 年駕駛的經驗，無不良駕駛紀錄，行程安排進行活動的地點，

確保點與點間都能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安排。 

4.2.4 報價須包括： 

 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提供往返車票或客輪的經濟艙客位

費用，以及其他相關費用。 

 旅遊巴士司機及行程中的路、橋、隧道收費、燃油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4.3 住宿安排 

4.3.1 需提供符合行程性質之住宿安排，住宿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及

符合當地消防安全規格。 

4.3.2 如住宿地點設有非吸煙樓層，須以非吸煙樓層作首選考慮，並應

儘可能安排同一樓層內入住，以便管理。 
 

4.4 膳食安排 

4.4.1 須提供行程中所有團員的膳食及每日飲用水，膳食必須包括第一天

之午膳及晚膳，以及第二天之早餐。餐廳須具當地合法經營牌照，

且環境必須舒適及衛生。 

4.4.2 行程日中，每日向所有團員提供 1 瓶蒸餾水或礦泉水。 

4.4.3 用餐地點必須同時能容納所有團員同時進食；所有報價需包括

飲品費用、服務費及政府稅收等（不應提供含酒精成分之飲

品）。 

4.4.4 用餐地點能提供倘需要的素食餐。 

4.4.5 若因用餐地點環境及食物不潔所引致的食物中毒情況，學校有權



向獲判給旅行社追討責任及相關費用。 

 

4.5 工作人員 

4.5.1  旅行社須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領隊／導

遊跟進事前籌備、隨團帶領等工作。 

4.5.2  上述領隊或導遊須具有效證照，無不良客戶投訴紀錄，且能說流利普通

話。  

 

4.6 保險 

4.6.1 須為每名教職員購買旅遊保險，請報價旅行社因應是次學習的活
動特性，選擇合適的保險方案。 

 

5. 報價書遞交方式 

“文件”和“報價建議書”須以一不透光的信封封好並於信封面蓋旅行社印章，

信封面除標明報價旅行社之識別資料外，還應標明： 

聖善學校2025/2026學校年度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行程服務報價書 

（報價書編號EDJP2526Q001） 

 

6. 遞交報價書的地點 

6.1 報價書由報價旅行社或其代表遞交至聖善學校（地址：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聖善學

校（無門牌））。 

6.2 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學校於原定提交報價書限期的日期及時間

停止辦公，則提交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

時間。 

 

7. 報價書有效日期 

報價書由遞交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內有效，若報價旅行社於有效期內均沒

有收到學校之通知書，則其有關報價之效力終止。 

 

8. 通知 

由學校按指定的甄選委員會所作的判給建議獲批准後，將以電郵／傳真或信

函方式通知獲判給／不獲判給的旅行社。 

 

9. 報價書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將不被考慮 

9.1 逾期遞交報價書。 

9.2 欠缺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2.2.1項所規定的資料。 

9.3 不按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2.3項規定簽署。 

9.4 不按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3.1項規定撰寫報價建議書。 

9.5 不按載於報價書方案內第5項所規定之方式遞交報價書。 

9.6 倘報價旅行社於獲學校通知起24小時內，未能補交報價書方案除上述各



點之外的其他文件。 

9.7 提供的服務不符合或低於報價須知／報價表／【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

表】指定規格或要求。 

 

10. 評審標準 

價格（50%）、服務經驗（20%），以及學習元素及增值服務（10%）、接待安排

（10%）、行程安排（10%）。 

 

11. 判給 

學校將根據評審標準、報價須知和報價表中的條款進行分析，判給對學校最

有利的報價旅行社。 

 

12. 判給的保留 

12.1 學校有權作部分判給或不判給。 

12.2 倘所有提交的報價書均不符合本報價方案、報價須知和報價表所定的

要求， 學校有權不作判給。 

12.3 很大程度上可推定報價旅行社間存在合謀的情況下，學校有權不作判

給；並會將上述情況通報教青局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12.4 禁止任何可擾亂正常競爭條件之行為或協議，基於該等行為或協議而

遞交之投標書及候選要求，均不獲接納。 

 

13. 義務與責任 

13.1 在評估報價過程中，若學校對任何報價旅行社的經濟及財政實況或技術

能力產生疑問，可在進行批給前，要求有關報價旅行社提交所需之所有

文件及資料，包括會計方面的資料，以解釋有關問題。 

13.2 學校有權派員到報價旅行社內作實地觀察。 

13.3 報價旅行社須遵守保密的義務，除經學校書面同意外，本報價書內之

所有文件，包括報價書方案，技術資料文件及報價表等資料均不得向第

三方洩露。 

13.4 報價旅行社應積極配合學校協調活動期間的各項安排，並妥善處理倘

有突發情況，以保證活動的質量。 

 

14. 稅務和其他負擔 

14.1 報價旅行社須負擔包括制定報價的固有費用。 

14.2 獲判給旅行社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稅務制度。 

14.3 如須訂立合同，有關的費用和開支皆由獲判給旅行社負責。 

 
15. 罰款 

15.1 倘獲判給旅行社不履行於報價書內列明的規定，而未有合理的解釋者，
可被科處相當於判給金額5%的澳門元的罰款。 

 



16. 付款 

16.1 支付方式：學校將在服務結束後一次性支付款項。如獲判給公司有需要，可與學

校協商其他支付方式。 

16.2 報價表須提供單價和按預計數量計算總價目，但結算時將實報實銷。 
 

17. 單方解除 

以下情況將構成學校單方解除協議的合理理由： 

17.1 除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倘獲判給旅行社所提供的勞務全部或部分不符
合報價書方案和報價須知所規定的應有質量和條件。 

17.2 未經學校同意，獲判給旅行社把其服務轉移給第三者來履行。 

 

18. 最後條文 

18.1 如雙方對條文的理解存有異議，一切均以學校文件為準。 

18.2 獲判給旅行社履行服務時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由學校和獲判給旅行社
共同協商解決，如未能達成協議，可透過仲裁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
解決。 

18.3 獲判給旅行社若延誤或無法完成工作中任何部分，學校有權追究所引
致的一切損失。 

18.4 獲判給旅行社在履行義務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的規定。 

18.5 獲判給旅行社在執行工作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律的規定
（包括但不限於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以及其他的相關修
訂）。 

18.6 本文件如有任何遺漏，可參照適用公共部門採購法例的規定（包括但
不限於七月六日第63/85/M號法令、經第5/2021號法律重新公布的第十
二月十五日第122/84/M號法令或十一月八日第74/99/M號法令），以
及其他適用法例。 

 

19.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8:10-12:00，13:20-17:00）與聖善學校李小姐聯絡，電

 話：28825006／28827534，傳真：28827960。  



附件三 

聖善學校 

2025/2026學年 

“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報價表範本 

 報價書編號： EDJP2526Q001 

 報價活動項目名稱：“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感受山與城” 

    學生健山行體驗活動（M-code：M25-0005852369） 

 請按照【報價須知】活動項目填寫。 

 報價有效期至：2026年8月31日 

序

號 
服務項目 報價內容/注意事項 

（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 項要求） 

人數 

（a） 

日數 

（b） 

價格（澳門元） 

每人每日 

單價 （c）
(註：價格須包

括所有報價項目

涉及的費用開

支。) 

全團總

價（d） 
（*d=（a）x

（b）x

（c）） 

 

1 

□ 

行程及活動

安排 

 按“報價須知”的標的及活動資料設

計行程。 

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4.1的要求。 

 

 

 

 

 

 

 

 

 

 

 

 

 

51

人 

 

 

 

 

 

 

 

 

 

 

 

 

 

2日 

 

 

 

 

 

 
 

 

 

 

 

 

 

 

 

 
 

2 

□ 

交通安排 

 由澳門往返目的地的交通。 

 於活動地點提供行程所須的旅遊巴士

接載服務，巴士需有足夠空間放置團

員的行李。 

 報價須包括司機及行程中的路、橋、

隧道收費、燃油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2 項要

求。 

 

3 

□ 

住宿安排 

 提供符合行程性質之住宿安排，住宿

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及符合消防

安全規格。 

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3 項要

求。 

 

4 

□  

膳食安排 

 早、午、晚三餐（啟程日之午膳及晚

膳；回程日之早餐）。 

 行程日中，每日向所有團員提供l瓶

蒸餾水或礦泉水。 

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4 項要

求。 

5 
□ 

工作人員 

 旅行社須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

領隊／導遊跟進事前籌備、總團帶領

等工作。 

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5 項要

求。 



 

6 

 

□  

保險 

 須為每名澳門教職員購買旅遊保險， 

請報價旅行社因應是次活動特性，選

擇合適的保險方案。 

 報價內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 4.6 項

要求。 

※ 填寫報價表須知： 

1. 請按報價書方案的要求，就【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表】內每項活動獨立填寫本報價表。 

2. 請按【參訪或學習交流活動列表】所述各項活動的要求，於上表序號“□” 打 ，並於上表 (c)、(d) 欄，
填寫相應的單價及總價，所有報價均須以澳門元為單位。 

3. 請以清晰、工整的字體填寫本報價表，其他附加資料請以旅行社信箋，以電腦打印作詳細說明。 

4. 請旅行社負責人於本報價表的指定欄位全簽，並於其他頁簡簽，報價表的每頁，以及所有附加 

資料須蓋上旅行社印章。 

旅行社名稱 （請以正楷填寫）： 

負責人簽署： 旅行社 

印章 

負責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 

日 期： 

 


